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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麗書記： 
    給您的信，這己是第四封；98年底林志滔先生用閩語無意中透露：

“⋯你是末見過張高麗，官气野大羅！⋯＂這些、這些全不重要，也

并不代表什么；厲有為的天空曾讓我們享過 2 年的太平盛世，而李子

彬市長的深受蒙敝，對敝司與沙頭角東順公司的糾紛卷入太深，或者也

許這么便使您生在江湖身不由己！有一點，林志滔的行為必須自償其

果，他并非專門為了“疏導＂恆昌電子离開事非之地而加建一層，這只

是須水人情！過份地偏而違紀亂法，天网灰灰必疏有一漏，林志滔與

樟木頭法院的審判員落格且大搖大擺地侵吞敝司資產己暴光！再次証明

了江主席的英明決策及時，于幼軍新政府的成立，但解鈴還須系鈴者，

如下事實還請處理： 

1. 與沙頭角東順公司的糾紛高院的駁回，要求市中院重審； 

2. 沙頭角海關無理罰款并取消我們的出入口權，我們烈的投訴始

終未有政府官員能助解決！ 

3. 東莞樟木頭法庭伙同林志滔公開侵吞敝司資產証據确鑿，正在投

訴中，請執行副省長的職責下令公正處理！ 

4. 林志滔自己的行為應自己負責，盡管曾助圍捕敝司回深圳，但

完全是依附他個人的好惡行事與他人無關，任何圖借東莞樟木頭

法庭的判決以此干涉而化解他在香港的訴訟，是更大的錯誤，

另附有文件請詳閱； 

5. 圍捕我恒昌，有人更使用策反的手段，誘使敝司工人哄搶材物近

10 万元，湖南派出所欲交人(現場罪犯)，梧桐山派出所都拒不辦

案，可能怕事發東窗連累幕后策反者？事態嚴重，紀律部隊如此

沒有原則性，如何是好？(詳情附件)請您下令！ 

附上有關文件，用我們的人格保証敝恆昌公司絕對沒有任何可以指

責的錯誤，我們只是在掙扎求存而己，某些人的負面行為改變不了我們

對江主席領導的政府應有的期盼！ 

     謹此，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法人： 林哲民 
                                    2000 年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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